
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六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

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

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

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

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

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

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

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

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

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

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

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前項得申請更正之

項目、期限、審核之依

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

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

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

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

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

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

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

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

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

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

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

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前因

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

，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

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

二、現行第六項及第七項規

範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因申報錯誤，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

條例之案件，如主動

申請更正報單免予處

罰，置於「第二章、

通關程序」，體例上

未臻妥適。又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違

反本法應受處罰者，

僅第七十五條規定妨

礙查價、第七十六條

規定未依第五十五條

補繳關稅及第九十二

條規定辦理外銷品沖

退稅廠商之處罰，並

未包括申報錯誤應受

處罰之情形。為符體

例，使本法及海關緝

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

立，以期達成各自規

範目的，爰刪除現行

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

，並將申報錯誤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免罰規

定，移列至該條例規

範。

三、第八項移列為第六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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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

時尚未經海關核定應驗

貨物、發現不符或接獲

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

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

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後因

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

，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

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

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

時尚未經海關發現不符

、接獲走私密報或通知

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

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

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

之項目、期限、審核之

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

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申請、換發或辦

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

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申

報錯誤  而有前項情事者

，  於  海關發現不符、接

獲走私密報  、  通知實施

事後稽核  前，  主動依第

十七條第五項規定  及第

六項所定辦法  代理納稅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

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申請、換發或辦

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

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

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

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十七條第六項

及第七項規定申請更

正報單免罰之主體為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實務上對報關

業者報單申報錯誤所

涉關務違章案件，無

法適用該條項免罰。

惟參照京都公約總附

約第三章準則三‧二

七指南揭示原則，報

單錯誤事項於一定時

點前經申請更正，無

裁罰必要性。為符合

公平、合理原則，並

基於報關業者申報報

單係代理納稅義務人

或貨物輸出人為之之

法律關係，爰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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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申

請更正報單，  並經海  關

准予更正，免依前項規

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

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

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

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

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

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

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

二項規定，於海關發

現不符、接獲走私密

報、通知實施事後稽

核前，報關業者主動

依法代理納稅義務人

或貨物輸出人向海關

申請更正報單者，得

予免罰，俾資明確。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

三項，內容未修正。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

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

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

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

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

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

賣，所得價款，於扣除

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

，如有餘款，應繳歸國

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

，無法變賣而需銷毀時

，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

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

毀；屆期未銷毀者，由

海關逕予銷毀，其有關

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

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

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

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

期辦理退運，而納稅義

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

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

貨物，海關應責令納稅

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

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聲

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

運，海關得將其貨物變

賣，所得價款，於扣除

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

，如有餘款，應繳歸國

庫。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

，無法變賣而需銷毀時

，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

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

毀；屆期未銷毀者，由

海關逕予銷毀，其有關

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

擔，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

稅放行之貨物，經海關

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

期辦理退運，而納稅義

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

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三項

所定「責令限期退運

」、「沒入保證金」

或「追繳貨價」，雖

經法務部函示似不具

裁罰性，非屬行政罰(

法務部九十六年四月

十二日法律字第 0九

六 0七 00三 0一號函

參照)，惟「沒入保證

金」或「追繳貨價」

之處分，實際已造成

剝奪人民財產權之效

果，而依現行第四項

規定，海關對已放行

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

口貨物，自放行之翌

日起五年內均得為上

開處分，致屢生違反

信賴保護及法律安定

性之質疑；又依實務

運作情形，進口貨物

放行後超過一年，多

已銷售或消費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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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

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

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

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

日起算一年內為之。 

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

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

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

分，應自貨物放行之翌

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亦難達成要求辦理退

運之行政目的，爰將

第四項有關責令退運

、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期限由五

年修正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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